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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转让合同
编号：

甲方（出让方）：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下沙开发区支行

负责人：高建飞

注册地：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3号大街 800 号

乙方（受让方）：

法定代表人：

注册地：

鉴于：

1、甲方通过杭州产权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挂牌转让其对邢台希思腾橡塑制

品有限公司的单户债权；

2、乙方通过杭州产权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摘牌的公开方式取得甲方挂牌的

前述债权。

甲方和乙方经过友好协商，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达成如下协议，约定双方

在转/受让债权中的具体权利、义务，以资信守：

第一条 债权转让内容

1.1 甲方按本协议的条款和条件转让其对邢台希思腾橡塑制品有限公司的

债权，乙方按本协议的条款和条件从甲方受让该债权。

1.2 该转让债权部分内容如下：

1.2.1 债务人：邢台希思腾橡塑制品有限公司

抵押人：邢台希思腾橡塑制品有限公司

保证人：魏朋霞、吴学彬

借款合同编号：025C313201900019

1.2.2 债务人：邢台希思腾橡塑制品有限公司

抵押人：邢台希思腾橡塑制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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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人：魏朋霞、吴学彬、杨进朝

借款合同编号：025C313201900025

【01】编号为 025C313201900019 的《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合同》，合

同项下本金余额为 400,956.26 元；

【02】编号为 025C313201900025 的《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合同》，合

同项下本金余额为 1,299,814.47 元；

1.2.3 债权金额情况

债权本金（余额）：1700770.73 元（大写：人民币壹佰柒拾万零柒佰柒拾

元柒角叁分）

利息、罚息：共计 135852.81 元（大写：人民币壹拾叁万伍仟捌佰伍拾贰元

捌角壹分）（暂计算至[2021]年[11]月[18]日）

注 1：本款仅为明确本协议所涉债权的基本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利息、罚息

等。

注 2：前述利息、罚息等金额为参考金额，最终以法院判决书计算及法院执

行支持结果为准。

1.2.4 特别说明：

（1）该户债权已经民事诉讼、判决并申请执行，目前法院已受理执行。目

前债务人对外负债较多，存在破产等可能影响债权实现的风险。

（2）本案在诉讼过程中发现，未经抵押权人同意，抵押人私自将本案抵押

物转让给了第三方，导致本债权最终可能存在无法清偿的风险。

第二条 陈述、保证和承诺

2.1 甲方承诺并保证：

（1）其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有权实施本协议项下的债权转让并能够独立

承担民事责任。作为分支机构的，已经获得内部授权或批准；

（2）保证其所转让的债权真实、合法、有效；

（3）截至交割日之前，甲方与借款人、担保人签署的《借款合同》、《保

证合同》、《抵押合同》等所载的涉及甲方义务的条款及条件均得到适当的遵守

及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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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乙方付清债权转让价款后，为乙方依法受让、追收及实现所转让债

权提供必要的协助。

2.2 乙方承诺并保证：

（1）若为法人的，其已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有权独立受让本协议项下的

债权并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若为自然人的，其有权独立受让本协议项下的债权

并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2）保证具有独立的风险认知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对本次债权的转让结

果和可能存在的风险已经理解并表示认可；

（3）若为法人的，其受让本协议项下的债权已经获得其内部相关权力机构

的授权或批准；

（4）保证其用于支付的受让价款资金来源合法，且拥有完整的处分权；

（5）其已对所受让债权（包括所涉的诉讼、执行情况）进行了充分的调查

与了解，对涉及抵押物情况充分知晓了解，愿意按现状受让该债权，知悉并接受

所有可能的瑕疵、风险；

（6）按合同约定的时间和方式向甲方支付债权转让款项。

第三条 债权转让的方式

乙方通过杭州产权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摘牌的公开方式取得甲方挂牌的债

权。

债权转让基准日为 年 月 日。

第四条 债权摘牌价款

乙方摘牌价格为人民币 元整【大写： 整】。

第五条 费用处理

5.1 债权挂牌转让过程中所产生的费用，由乙方承担。

5.2 债权转让基准日之后，乙方为实现债权而支出的费用，由乙方自行承担。

甲方为协助乙方实现债权的合理费用，经乙方书面同意后，由乙方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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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债权转移

6.1 在双方完成下列全部事项后，甲方即将其享有的债权及为债权设定的担

保权益全部转让给乙方，乙方取代甲方从而成为新的债权人：

（1） 乙方成功摘牌，杭州产权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成交确认书》；

（2） 乙方在 年 月 日前向甲方支付全部债权转让价款人民币

元【大写：人民币 整】（含此前支付的 万元保证金），履行

完毕债权转让价款付款义务。

6.2 完成 6.1 条全部事项之日为债权转让交割日。交割日后，甲乙双方共同

将本协议约定的债权转让事宜通知债务人、保证人等。具体通知方式可由双方另

行协商确定，费用由乙方承担。

6.3 在乙方付清全部债权转让价款前，不发生债权转让的法律效力，乙方无

权要求甲方就转让债权的处分或与之相关事宜做出或不做出一定行为。

6.4 转让债权所涉担保权益转让的相关手续由乙方负责办理并自行承担相应

风险，甲方给予必要的协助。

第七条 债权文件原件和保管与移交

7.1 在乙方摘牌、杭州产权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成交确认书》，并按

照合同约定付清全部转让款项之后，甲方应在七个工作日内将甲方持有的债权文

件原件移交给乙方（若因甲方信贷档案管理需要部分材料无法提供原件的，可提

供加盖公章的复印件予乙方，若乙方在诉讼、执行过程中需核验原件的，甲方应

配合借阅）。

第八条 债权的追收

8.1 债权转让“基准日”与“交割日”之间的日期为“过渡期”。过渡期内

标的债权产生任何收益的（包括现金、抵债资产等），全部归乙方所有。

8.2 乙方已对影响或可能影响本债权实现的情形进行了尽职调查，并自愿承

担可能面临的瑕疵和风险。

8.3 债权转让交割后，乙方将以乙方名义提起诉讼、执行（含恢复执行），

可自行或另行委托律师事务所处理诉讼及执行事务，有关法院诉讼、执行变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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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由乙方负责办理并承担后果，甲方则提供必要的协助。该变更手续完成前，乙

方行使权利不得损害甲方利益或声誉。

8.4 债权转让交割后，甲方应继续为乙方依法受让、追收及实现所转让债权

提供必要的协助。

8.5 因本次交易形成债权转移，若诉讼、执行过程中被告、被执行人或任何

案外人以此为由提出异议，或因债权转移本身导致债权实现障碍或权益受损的，

其风险由乙方自行承担。

第九条 双方收款账户信息

甲方：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下沙开发区支行

户名：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下沙开发区支行

账号： 75188100118401-1701

开户行： 杭州银行总行营业部

第十条 保密信息

甲、乙双方对本协议所涉全部内容及其他与本次债权转让事宜均负有保密义

务。任何一方未经对方书面许可，都不得向第三方主体透露任何内容。

第十一条 违约条款

11.1 甲、乙双方均应遵守本协议确定的权利、义务，不得违反。

11.2 如任何一方违反资金给付义务的，违约方应按应付未付款项的日万分

之五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同时守约方有权解除合同。

11.3 若乙方未能在约定期限内按时、足额付清全部债权转让价款的，甲方

有权解除合同，同时乙方已付转让款（含保证金）则作为违约金直接归甲方所有。

第十二条 合同的生效

本协议一式伍份，甲、乙双方各执贰份，交杭州产权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备

存一份。自甲乙双方签章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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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其他条款

本协议未尽事宜，双方可另行协商，对协商确定之内容，需以书面协议订立。

双方对本协议条款有争议的，应协商处理，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向

协议签订地杭州市钱塘区所在的人民法院起诉。

甲方： 乙方：

负责人： 法定代表人：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